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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科 技 咨 询 协 会 
 

苏咨协字（2020）003 号 

 

关于开展二 O 二 O 年度“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 

资格认证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市科技局、协会各市办事处、各会员单位： 

为了提高我省咨询业的职业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培养高素质的

咨询专家队伍，根据省科技厅颁发的《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资格认证及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全省信誉咨询企业（机构）（即本会

会员单位）中开展 2020年度“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资格认证工作，对原有的

“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进行复审，合格者办理注册手续，并拟新评一批。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在 2018年度资格认证中，已取得“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资格的 1441人，

均应参加复审（按“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参加本年度复审者，取消资格）。 

在 2019年度全省咨询行业信誉分级评审中，取得 A级以上信誉咨询企业（机

构）的从业人员中，专职或兼职符合申报条件的咨询业务人员，可以申报资格

认证。 

对一部分主动要求加入协会，但未参加 2019年度全省咨询行业信誉分级评

审的咨询单位，可视具体情况允许参评。 

凡是国家公务员及咨询企业（机构）中不从事咨询业务的人员不属于申报

范围。 

二、申报条件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报： 

（一）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二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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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是从事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执业资质要求的某些咨询专业（如会

计审计、资产评估、价格审核、质量管理、工程设计、建筑监理等有关专业）

的从业人员，必须是已通过国家考试取得相应的执业资质七年以上者（凡通过

国家考试取得一级资格的不受上述年份的限制）； 

（三）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或省级以上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者； 

（四）获得省辖市以上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称号者； 

（五）A级以上信誉咨询企业（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六）取得硕士学位从业七年以上、博士学位从业五年以上者； 

（七）以项目负责人或主要完成者身份完成的咨询项目，获得部、省和直

辖市级奖励者； 

注册咨询专家资格认证主要进行相关业务能力的综合考评，不组织有关业

务考试。 

三、申报形式及工作流程 

（一）各申报单位登录江苏省科技咨询协会网（http://www.jszx.org.cn），

打开“在线填报/评审”栏目,点击进入申报评审系统。咨询机构(专家)点击“在

线申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选择“专家评审”栏目，填写申请表。 

各市办事处管理人员，点击“综合管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选择“专家评审”栏目，审核申请表。 

以上操作详见《江苏省科技咨询协会在线申报/评审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可在协会网站“资料下载”中查看。 

（二）各申报单位和协会在各市办事处的网络用户名及密码仍用上年协会

秘书处统一分配的用户名及密码，新加入的会员单位用户名及密码可以通过协

会秘书处或所在地区的办事处获得，各有关单位可凭用户名及密码登录。 

（三）各申报单位需设一名报表管理员，负责本单位申报咨询专家用户名

及密码的统一管理与分配，并对申报者填报的内容进行核实，如发现填报内容

不符，需退回申报者重新填写。 

四、组织申报和初审部门及分工 

（一）在宁部、省属及有关的信誉咨询企业（机构）由协会秘书处组织申

报并负责初审； 

（二）其他信誉咨询企业（机构）由所在市科技局有关部门或协会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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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申报并负责初审。 

五、工作进度安排 

（一）4月下旬，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工作； 

（二）4月下旬至 6月底，为组织网上申报和初审阶段，6月 30日截止 

（关闭填报系统）； 

（三）7月至 9月，汇总并组织专家组开展网上综合考评； 

（四）10月，汇总考评结果，核实申报材料，确定初选名单，上报审批； 

（五）11月上旬，初选名单征求有关地区或单位意见； 

（六）11 月下旬，发布确认“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公告，新评选人员颁

发证书，复审合格者办理注册手续。 

六、申报者应提交的材料 

（一）新申报注册咨询专家资格认证者应提交以下材料： 

1、网上填写“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认证及复审申请表”； 

2、网上填写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内，申报者作为项

目负责人或主要完成者所完成的咨询项目清单； 

3、网上提交在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内，申报者作为

项目负责人或主要完成者所完成的，能反映本人业务水平的二个咨询项目的咨

询报告全文（工程咨询类不需提供图纸，仅提交文字报告）； 

4、申报者本人的学位、学历、职称、荣誉称号、奖励、执业资质和参加国

家考试资质以及其它能够反映本人咨询业绩的证明材料（扫描上传到填报系

统）。 

5、退休人员受聘于信誉咨询企业（机构）从事专职咨询工作，应同时提交

聘书（扫描上传到填报系统）。 

（注意：上传格式为 doc、pdf、jpg，每个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4M） 

（二）参加复审的人员只要在网上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所在单位推荐；

管理员在网上审核后，将单位“复审汇总表”签署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上传

到填报系统。 

七、注意事项 

（一）注册咨询专家资格认证是我省发展科技咨询产业的重要举措，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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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培养我省高素质的咨询专家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各有关部门组

织有关咨询企业（机构）认真做好申报工作。 

（二）注册咨询专家资格认证，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希望各地、各信誉

咨询企业（机构）精心组织，在申报和初审阶段，应严格按照“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和本通知精神，认真做好申报者的资格审查和申报材料的核实工作。 

（三）鉴于本年度采用网上申报和网上评审（复审）的办法，请新申报者

在网上填写完成后并提交，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在线打印一份并加盖公章，

将盖章页扫描上传到填报系统。同时还应将其它佐证材料一并上传到填报系统。 

申报材料应真实、正确和完备，所在单位推荐意见应实事求是地对申报者

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待注册咨询专家资格认证工作完成后个人申报信息将直

接转入到＂江苏省注册咨询专家库＂。 

（四）网上申报的截止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各地可根据全省统一进

度要求，作出具体安排。 

（五）本次资格认证工作，不收任何费用（如要补证，仅收证书工本费）。 

在填报中如有不清楚事宜，可与协会秘书处联系。 

联 系 人：胡老师，                电话：025--85425225 

系统管理：王老师，范老师，        电话：025--85422683 

Q Q 群号：100577087 

 

注：本通知及有关附件可从江苏省科技咨询协会网主页“最新通知”栏 

查看或下载。 

 

 

 

江苏省科技咨询协会 

二 O 二 O 年四月二十日 
 
 

主题词：咨询专家  认证  通知 

抄  报：江苏省科技厅 


